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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哥林多前書（12）保羅繼續教導有關使徒的權利、警戒拜偶像的事， 

以及凡事為榮耀神而行等真理（林前 9:27-10:28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哥林多前書 8:12-9:26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哥林多前書 8:12-9:26 講述保羅繼續講論有關祭偶像的食物，以及使徒的權利等真理。 
 
基督徒的自由並不等於任意妄為，這表示信徒的得救與律法的規定及善行都無關，救恩純粹

是神的禮物。以弗所書 2:8-9 記載：“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；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

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”基督徒的自由與責任是分不開的。初信者

尤其會為應做什麽、不應做什麽、或什麽是對、什麽是錯等問題所困擾，某些行為對我們而

言並無任何不對，但可能會傷及初信的弟兄，因為他們的信心還很軟弱。因此我們要謹言慎

行，不要絆倒他人。我們若愛弟兄，就應該堅定他們在基督裏的信心，這比我們的自由更重

要。 
 
哥林多有些信徒懷疑保羅作為使徒的權柄，所以保羅提出自己的薦信：即他曾親眼見過復活

了的基督，並且彼此交談，而且也是基督親自呼召保羅成為使徒的。這個身分使他在信中的

教導變得更有說服力。在哥林多後書 10-13 章，保羅更詳盡地為自己的使徒身分辯護。 
 
根據路加福音 10:7 的記載，耶穌說工人理當得到報酬。保羅也同意這個看法，要求教會必須

供養傳道同工。我們有責任照顧牧者、教師及其他屬靈領袖，給他們以公平合理的報酬。 
 
保羅以自己作為捨棄個人權利的榜樣。他有權要求厚待、結婚或工作的報酬，但他卻甘願為

傳福音而放棄了這一切。你若專心注目為基督而活，就能輕看個人的權利了。 
 
根據民數記 18:8-24 的記載，聖殿內的祭司會收取部分祭物當作自己的食物，這是他們報酬的

一部分。 
 
傳講福音是基督給保羅的恩賜和呼召，他不能隨意地停止這項事奉。他熱切期望完成神要他

作的事情，以自己的恩賜來榮耀神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神賜給你什麽恩賜呢？你是否像保羅

一樣，覺得必須以自己的恩賜來榮耀神呢？ 
 
保羅說他有自由做任何事，但他又强調要過一個嚴守紀律的生活。基督徒的生命包括了自由

和守紀律兩部分。保羅生命的目標是要榮耀神及領人歸主。如此他就免受任何哲學觀念的羈

絆或物質的纏累，嚴格訓練自己，務求完成此目標。對保羅而言，自由與紀律同等重要，都

是事奉神所不可或缺的。 
 
保羅給事奉工作定下了幾個重要的原則：第一，為工作的對象尋找共同點；第二，避免自視

過高；第三，讓別人感到被接納；第四，對他人的需要敏感；第五，尋找機會向他人分享基

督。這些原則不管是對保羅還是對我們，都是同樣合適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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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在競賽場上取勝，必須要持守目標，還要有嚴格的紀律。保羅以此為喻，來說明基督徒的

生命需要勤勞、自製及不懈的準備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們正向著將來天國的目標奔跑。我們所

需的操練，如祈禱、讀經和敬拜，這些都可以鍛煉我們，使我們更有力、更持久地跑下去。

不要對這些操練掉以輕心，以為每天早晨動幾下腿便可以。必須好好鍛煉，這對你屬靈生命

成長很重要。 
 
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許多時候我們必須放棄一些好的東西。每個人都有特別的使命，使他必

須接受某種紀律，或放棄一些東西。如果沒有這個目標，紀律就變成自我懲罰；因為有一個

討神喜悅的目標，即使我們有所捨棄，但比起將來賜給我們的永恆賞賜，這是不足為道的。 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哥林多前書 9 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哥林多前書 9:27 記載：“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” 
 
保羅藉著鬥拳選手的比喻，特意描繪了聖徒當活出節制和克己的生活。即聖徒的生活不應像

沒有目標的人那樣，當為了他人的得救和自己的獎賞，在神面前攻克己身，服從神的旨意。

這裏的重點不是得救與否，而是强調為了得獎賞，已信主的信徒在生活中應如何實踐。 
 
在哥林多前書 10 章，保羅繼續以以色列為例，講論信徒的自由問題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1 記載：“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，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，都從海

中經過，” 
 
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，猶太人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，都從海中經過。重點在“都”字。保羅

回顧以色列人得拯救、脫離埃及的日子，以及他們在日間有雲柱、夜間有火柱的奇妙經歷。

他憶述他們過紅海，逃到曠野的時候；說到他們的特權，他們都領受過神的帶領和拯救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2-5 記載：“都在雲裏、海裏受洗歸了摩西；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，也都喝

了一樣的靈水。所喝的，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；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

不喜歡的人，所以在曠野倒斃。” 
 
紅海的奇蹟和在曠野引領以色列人的雲柱，是新約時代洗禮的象徵。這一思想通過新、舊約

聖經形成貫通的一脉。舊約時期，水是洗淨罪和污穢的，用於潔淨儀式，雲象徵神的降臨。

因此，如同以色列百姓通過紅海事蹟和雲柱事件，從埃及為奴之家得以解救，走向迦南地一

樣，基督徒也藉著信靠主耶穌和受洗，從罪中釋放，得到了得救的盼望，成為預備基督再臨

的教會中的一員。 
 
以色列百姓雖受神特別的賜福和救恩的恩惠，但因他們的罪惡和悖逆，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

倒在曠野，僅有約書亞和迦勒進入迦南地。在這裏，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：第一，神的救恩

和賜福要求信徒活出聖潔的生命，並要完全順服神；第二，因信得救固然重要，但通過順從

和持續奉獻自己的事奉，作為基督信實的僕人至死忠誠也是很重要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6 記載：“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，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他們那樣貪戀的；” 
 
哥林多前書 10:1-5 告訴我們，以色列民享受國家自由的例證。現在，我們看到他們濫用自由。

保羅教我們怎麽應用，古人是我們的鑑戒。這是為信徒寫的，我們要很仔細地研讀。以色列

人有這麽好的自由，但他們做什麽呢？他們做了壞事。民數記 11:4-6 記載：“他們中間的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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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人大起貪慾的心；以色列人又哭號說：‘誰給我們肉吃呢？我們記得，在埃及的時候不花

錢就吃魚，也記得有黃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，除這嗎哪以外，

在我們眼前並沒有別的東西。’”他們行惡、做壞事。韭菜、葱、蒜有什麽不好？如果他們

吃了那些東西，就不會安分，重點在於他們想要神旨意之外的東西。這是他們背逆的開始。

你注意到以色列人犯罪了多少次嗎？這種罪性其實早在在伊甸園就開始了。創世記 3:6 記載：

“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

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”這是神旨意之外的私慾。什麽是私慾？就是

妄想在神旨意之外的東西。貪戀並追求神旨意之外的東西，就是悖逆神，也就濫用了神所給

的自由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7 記載：“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們有人拜的。如經上所記：‘百姓坐下吃喝，

起來玩耍。’” 
 
本節經文所指的是記載在出埃及記 32 章，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犢及其後的荒宴。當摩西從西奈

山下來時，他發現以色列人鑄造了金牛犢，並用作敬拜的對象。根據出埃及記 32:6 的記載可

知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來玩耍，就是跳舞作樂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8-10 記載：“我們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們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；

也不要試探主（有古卷：基督），像他們有人試探的，就被蛇所滅。你們也不要發怨言，像他

們有發怨言的，就被滅命的所滅。” 
 
保羅列出以色列民的罪，他們不斷抱怨神、想要在神旨意之外的東西。神為選民總是預備最

好的，那時候如此，現在依然如此。但是神的百姓不斷想要在神旨意之外的東西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11 記載：“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，並且寫在經上，正是警戒我們這

末世的人。” 
 
我們從這裏可以得到一個教訓。我們有基督徒的自由，但是我們的慾望要在神的旨意之內，

這是很重要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12 記載：“所以，自己以為站得穩的，須要謹慎，免得跌倒。” 
 
不管你是誰，你可能會跌倒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做錯事，跌倒和被絆倒是很常見的。一個成

熟的基督徒、真正的聖徒，也會跌倒。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，要安於神的旨意之內，不要消

滅聖靈的感動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13 記載：“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

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；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”  
 
有人以為自己不會像別人那麽容易被誘惑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不管你經歷過什麽誘惑，還是

有人受過同樣的誘惑。感謝神！神要給我們開一條出路。神是信實的，神不會讓你受試探過

於所能受的。有人說得好：“神總會為信徒預備出路，有時，出路往往就是一條逃脫之路和

一雙好的跑鞋。”換句話說，讓魔鬼看到你的脚跟，這樣你就可以竭盡全力擺脫試探。我們

屈服於試探的原因之一就是，我們就像食品櫃裏的小男孩。媽媽聽到了響聲，因為男孩把餅

乾罐拿下來了。媽媽說：“小寶，你在哪裏？”男孩回答說他在食品儲藏室。媽媽說：“你

在那兒幹什麽？”男孩說：“我在抵制誘惑。”親愛的聽眾朋友，那不是抵抗試探的地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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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應該趕快逃命的地方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14-15 記載：“我所親愛的弟兄啊，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對明白人

說的，你們要審察我的話。” 
 
這是保羅對哥林多信徒拜偶像事件發出的警告及指責。當時哥林多信徒當中，仍然有人在歸

信基督之後繼續出入外邦人的神廟，並與他們一同吃飯。對此保羅以基督的聖餐為比喻，指

出參加外邦神的祭禮是拜偶像的行為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16-19 記載：“我們所祝福的杯，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？我們所擘開的餅，

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？我們雖多，仍是一個餅，一個身體，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。

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分嗎？我是怎麽說呢？豈是說祭偶

像之物算得什麽呢？或說偶像算得什麽呢？” 
 
聖餐儀式中的杯和餅象徵基督的身體和血，喝酒和擘餅行為是參與基督的血和身體的行為，

意味著與基督在靈性上的聯合。約翰福音 6:56 記載：“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，我

也常在他裏面。”因此，教會是以基督為首的一個身體，每個信徒是組成身體的肢體。 
 
保羅對比了舊約時期猶太人的獻祭儀式和外邦人的祭祀。對以色列人來說，在祭壇上獻祭或

吃部分祭物意味著參與了敬拜神的儀式。反之，獻給偶像的祭物或偶像本身根本算不得什麽，

這表明神與偶像本質上的差別，也明確宣布了真正配得信徒敬拜的對象只有神一位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20 記載：“我乃是說，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願意你們與

鬼相交。” 
 
保羅還在談基督徒的自由。雖然偶像算不得什麽，但保羅指出，在偶像後面的是魔鬼。  
 
哥林多前書 10:21 記載：“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。” 
  
保羅指出，信徒既然歸信基督，就不能再留戀偶像崇拜，因為這樣做在道德上是言行不一致，

是對主耶穌的背叛和不忠。一方面表示與主相交或向主效忠，但同時又與向偶像獻祭的人交

往聯誼。這在道德上是不合宜的，且是完全錯誤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22 記載：“我們可惹主的憤恨嗎？我們比他還有能力嗎？” 
 
保羅使用悖論法控訴，在神面前人是多麽無能和軟弱，强調如果軟弱的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

本相、違背大能神的旨意、專幹拜偶像與交鬼的事來激發神的憤恨，那麽他們將無法逃避神

的震怒。以西結書 6:12-13 記載：“在遠處的，必遭瘟疫而死；在近處的，必倒在刀劍之下；

那存留被圍困的，必因饑荒而死；我必這樣在他們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他們被殺的人倒

在他們祭壇四圍的偶像中，就是各高岡、各山頂、各青翠樹下、各茂密的橡樹下，乃是他們

獻馨香的祭牲給一切偶像的地方。那時，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” 
 
哥林多前書 10:23 記載：“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” 
 
保羅說有的自由不是真自由，這在聖經裏沒有明說是對是錯的事。保羅說很多事對他來說都

是合法的，但不是所有事都是妥當的，如果會傷害到軟弱的弟兄，他就不做。他說：“凡事

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”指的就是“不都造就人”的事。於是保羅定下以下的規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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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前書 10:24 記載：“無論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處，乃要求別人的益處。” 
 
信徒在基督裏有很大的自由，但我們要做對人有益處的事，因此，基督徒的生活就不受自由

的支配。自由要受到愛心的限制；信徒不受律法和規條的限制，卻甘願受到愛心的限制。信

徒要顧及別人的軟弱，保羅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25-26 記載：“凡市上所賣的，你們只管吃，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麽話，因

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。” 
 
基督徒可以享受神所創造的萬物，一切美麗的東西都是神所供應的。保羅提出一個很實用的

建議，他說，信徒出去吃飯的時候，不要問主人這麽好吃的肉是哪裏買的，免得對方說是從

寺廟買來的。保羅給出了一個很實用的解釋： 
 
哥林多前書 10:27 記載：“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，你們若願意去，凡擺在你們面前

的，只管吃，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麽話。” 
 
如果你被邀請到一個還沒信主的人家裏吃飯，你就放心吃吧，不要多問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28 記載：“若有人對你們說：‘這是獻過祭的物’，就要為那告訴你們的人，

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。” 
 
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原則，如果有一個同桌的人看你什麽都吃，他說：“這是祭拜過偶像的肉”，

那麽你就不要吃肉，不是不該吃，而是怕那個提醒你的人誤會了。你不吃肉，不是為你的良

心，而是為那個提醒你之人的良心。沒有人規定你不可以吃肉，但為了表示你的愛心，並且

不絆倒那個弟兄，你就不要吃肉。保羅强調的重點就在於此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